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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防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 
中華民國95年11月21日集晤字第0950006130號令頒施行 

中華民國104年12月24日104年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113年3月6日113年上半年校務會議(臨時會)通過 

一、國防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，

尊重及考量相關人員之不同性別、性別特質、性別認同或

性傾向，並建立安全之校園空間，特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

第十二條第二項，訂定本規定。 

二、本規定所稱之性別平等教育，係指以教育方式教導尊重多

元性別差異，消除性別歧視，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。

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係指任何人不因其性別、性別特質、

性別認同或性傾向等不同，而受到差別之待遇。 

三、本規定適用對象如下： 

(一)教師：指專任教師(軍、文職教師)、兼任教師、教官、

實習場域之實習指導人員及其他執行教學或研究之人

員。 

(二)職員、工友：指前目教師以外，本校編制内辦理學校

行政工作及一般技術工作之專任人員（含本校編制內

軍官、士官、士兵及替代役役男）、助教、聘雇人員、

合約廠商派駐於學校人員。 

(三)同駐營區官、士、兵：指同駐一營區之國軍人員。 

(四)受訓學員：具軍人身分，在本校參加進修教育、軍事

深造教育、短期班隊之學員。 

(五)研究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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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軍職全時進修、軍職在職研究生：指全時進修、在

職進修博士、碩士學籍之軍官及士官。 

2.一般研究生：指全時進修、在職進修博士、碩士學

籍之民間人員，且不具軍人身分。 

3.文官公費生：指全時進修、在職進修博士、碩士學

籍，且不具軍人身分之公務人員。 

(六)學生：指不具軍人身分，且具有大學教育學籍、交換

學生。 

四、本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，相關人員於進行校內外

教學與活動、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，應尊重多元性別差

異，消除性別歧視。 

五、本校相關人員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，避免

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，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

或性別有關之衝突。 

六、本校之招生及就學許可不得有性別、性別特質、性別認同

或性傾向之差別待遇。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而設置之課程，

不在此限。 

七、本校各教學與行政單位不得因學員(生)之性別、性別特

質、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給予教學、活動、評量、獎懲、

福利及服務上之差別待遇。但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，不

在此限。 

八、本校各教學與行政單位對因性別、性別特質、性別認同或

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員(生)，應積極提供協助，以

改善其處境。 



第 3頁，共 4頁 

九、本校各單位對懷孕學員(生)之受教權，應積極維護，並採

彈性措施，協助其完成學業及提供相關輔導。 

十、本校各教學單位應廣開性別研究相關課程，並發展符合性

別平等之課程規劃與評量方式。 

十一、教務處應督促本校教師選用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之教

材，其內容應平衡反映不同性別之歷史貢獻及生活經

驗，並呈現多元之性別觀點。教師於使用教材及從事教

育活動時，亦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，避免性別偏見及性

別歧視。 

十二、本校教師應輔導學生修習課程、選擇科系或探索生涯發

展時，鼓勵學生適性多元發展，避免將特定學科性別化。 

十三、總務處應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友善與安全校園空間，

對校園整體空間之規劃與設施之使用，並管制責任單位

定期檢視、維護。 

十四、學員生事務處應規劃或協助辦理學生、教職員工性別平

等教育相關講座或活動。 

十五、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性平會）應落實推

動防治教育宣導工作。為預防與處理校園性別事件，性

平會應訂定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，並建立機制，協調

整合相關資源。 

十六、有關推動本規定所需經費，性平會所需經費由相關預算

支應之。 

十七、本校相關人員，在性別平等教育之政策、計畫、課程、

活動、法規、調查等之研擬、規劃、推動、執行或參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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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優良事蹟者，性平會得推薦所屬各單位及人員予以獎

勵。 

十八、本規定未盡事宜，得準用或適用其他相關法規。 

十九、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由校長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